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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3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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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合同的竞业限制
重新签订不再有效

我在一份 2005 年签的劳动合同中有一份

作为约定附件的 “保密及竞业限制合约”， 并

且是单独签名的， 合约规定了公司补偿和员

工下一份工作的行业限制等内容。 在后面十

多年的几份劳动合同中已经有单独的一个章

节提到 “保密与非竞争性条款”， 其中一条

“鉴于乙方在甲方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 经甲

乙双方协商， 可以就竞业限制的相关约定另

行签订专项协议 ， 并按专项协议的约定办

理”， 但每次签新的劳动合同的时候都没有再

签任何新的竞业限制的约定或者协议， 但也

都没有提到 2005 年的约定附件 “保密及竞业

限制合约” 是否作废还是继续有效。 新合同

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任何一份旧劳动合同的

字眼。 那么按照合同新优于旧的法律原则，

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相当于重新确定劳动关系。

请问， 2005 年的那份竞业限制合约是否已算

失效？ 白先生

【解答】

白先生， 您好！ 2005 年签订劳动合同，

将竞业限制作为附件， 所谓附件是依附于主

合同的， 如主合同终止， 则附件也自然终止。

就您所说， 用人单位与您又陆续签订了多份

劳动合同， 通常情况下是 2005 年的合同约定

的劳动期限届满， 合同履行完毕， 故用人单

位与您又续签了新的合同。 以此类推直至最

后一份合同。 因此只有最后一份合同反映了

您与用人单位目前的劳动关系， 并对双方具

有约束力， 而 2005年的合同已到期终止， 附

件合同也因主合同到期终止， 而不再具有约

束力。 根据您所说， 最后一份合同明确约定

竞业限制的相关约定另行签订专项协议， 但

每次签新的劳动合同的时候都没有再签任何

新的竞业限制的约定或者协议， 由此可见，

您与用人单位之间并未对竞业限制进行约定。

故初步判断您没有竞业限制的义务。

实践中， 对于竞业限制不仅仅需要在双

方的协议中约定， 还应有经济补偿。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 对负有

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

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

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根据上述法律我们

看到， 用人单位要求离职员工承担竞业限制

义务， 是要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 如劳动合

同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和经济补偿， 而用人

单位连续 3 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也

可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

调休期间痛风发作
可否按工伤发工资

此前我在负责公司一个项目过程中出现

痛风， 一直坚持到缓解后才回家调休， 回家

后痛风病情变重导致住院一周， 在医生建议

下休养并定期复检。 自己感觉能回岗工作后

立即到原单位报道， 单位要求三个月休养期

满再上岗， 其间可拿原薪资的百分之四十，

并扣除社保等应缴费用。 请问我这种情况是

否可以按工伤要求发放全额工资？ 谭先生

【解答】

谭先生， 您好！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

工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 工作时间

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

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 患职业病的；

（五）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 在上下班

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

其他情形。

现虽然您在负责项目过程中出现痛风，

但一般情况下， 痛风是与个人身体状况有关，

而非职业病。 若您认为您的痛风确实与职业

病有关联， 您可以尝试向单位所在地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根据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

期规定》， 职工患病， 医疗期内停工治疗在 6

个月以内的， 病假工资按连续工龄发放， 最

低不低于员工实际工资的 70%； 停工治疗 6

个月以上的， 病假工资最低按本人工资的

60%发。 你目前的休养期为 3 个月， 故病假

工资应不低于本人工资的 70%。

无意买到仿真枪
主动上缴如何罚

我在网上无意间买了一把疑似仿真枪，这

把疑似仿真枪是以手拉弹簧动能发射弹丸的。

收到货后， 我发现这把枪很危险且高度仿真，

大大超出我想象中的水弹玩具枪范围，所以我

当天晚上就主动上缴到辖区派出所了，警察说

需要对枪支进行技术鉴定才能判断是否违法。

请问我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秦先生

【解答】

秦先生， 您好！ 根据 《公安机关涉案枪

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 对不能发射制式

弹药的非制式枪支， 按照 《枪支致伤力的法

庭科学鉴定判据》 的规定， 当所发射弹丸的

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 1.8 焦耳/平方厘米时，

一律认定为枪支。 如果仿真枪符合上述技术

指标， 则会被认为是购买枪支。 购买并持有

枪支的行为，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

管理法》，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 非法制造、 买卖、 运

输、 邮寄、 储存枪支、 弹药、 爆炸物的， 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走私武器、 弹药、 和材料或伪造的货币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由此可见， 购买仿真枪， 涉嫌构

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走私武器罪等各项刑法

罪名。

但鉴于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表现为故意，

即明知禁止， 而故意为之； 在客观要件方面

表现为确实有了持有、 走私的行为。 而根据

您所述， 您在线上是无意中购买该高仿真枪，

且在收货后您意识到该枪的危险性， 并及时

主动上缴， 这些行为可以证明您既没有故意，

也没有行为。 因此， 建议您持线上购买的证

据， 结合时间节点， 向派出所说明缘由， 相

信公安机关会依法执法， 给您一个合法的处

理意见。

个人电脑办公室被盗
公司应该负什么责任

近日晚上 6 点 40 左右， 我下班时笔记本

放在办公桌上没带走， 由于我还在试用期，

工作时用的是自己花 4999 元买的笔记本电

脑。 第二天早上 8 点过左右发现电脑没了，

调监控发现是头一晚 7 点过时有个穿黑色衣

服带眼镜口罩的男子去了我们公司， 翻了好

些电脑， 最后把我的电脑放在衣服里带走了，

当时公司还有人没走， 但都没有注意他。 我

已经报警立案了。 此后， 分公司的老板通知，

这件事公司是没责任的， 他们只能出于人道

主义补贴我 500 元， 这个慰问金可以给也可

以不给。 我用于办公的电脑在办公室丢了，

公司没有责任吗？ 许先生

【解答】

许先生， 您好！ 通常情况下， 公司对员

工的私人财物并无看管、 保管义务， 且直接

侵权人不是公司， 因此您要求公司承担所有

赔偿责任对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 当然， 鉴

于公司未提供电脑， 您为了履职而使用私人

电脑的事实， 可以看出您的电脑被盗与公司

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且公司作为用人

单位也应为员工提供一定的安全措施， 若公

司有保安岗位， 却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 则

公司也是有过错的。 您可根据实际情况， 向

公司主张赔偿， 但公司仅在其过错范围内承

担赔偿责任。

付定金就算达成协议？

未签合同无法律效力！

【分析】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分析后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规定， 合同是

平等主体之间就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权利义

务关系的协议。 由此可见， 合同是一种协议 ，

是当事人经协商共计后达成一致的文件。 而今，

网络公司在沟通过程中并没有向谢先生出示过

合同， 谢先生也没有确认签订电子合同， 甚至

是对方要求的 “第二年开始需每月缴纳 50 元的

维护费” 都没有在签订合同前告知谢先生。 在

这种情况下， 可认定谢先生与网络公司并没有

协商达成一致， 因此双方之间并未订立合同 。

至于对方称 “付完定金就算达成协议” 的理论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既然双方没有订立合同 ，

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合同生效时间也因合同未签

订而没有发生效力。 因此谢先生完全有权利要

求对方退还定金。

“通过本案例， 给了我们一个启迪。” 崔瑶

律师告诉记者， 在这个互联网发展的时代， 人

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在网上进行签约消费， 这样

的确可以提高生活中的效率并降低消费成本 。

但是由于线上签约消费， 相互间没有直接的交

流， 也不能识别对方真实性， 也因不能接触实

物而无法判断标的物的优劣， 因此近年来网上

消费的投诉率在不断增长。

对此， 崔瑶律师建议大家在消费前， 就一

些实质性的需求与对方进行线上沟通， 保存沟

通记录， 宁可对自己关注的需求向对方多发问，

也不可因 “怕麻烦”、 “不好意思” 等思维而放

弃应有的权益。 在正式消费前， 要仔细查看有

关电子合同以及标的物技术指标， 确认合同条

款与双方协商的内容相一致后， 才能签约； 在

没有确认所有条款前， 切莫心急而向对方支付

定金等各种费用， 在支付费用时还也应注意查

看合同的签订方与收款人是否一致。

【事由】

谢先生通过微信渠道与一家网络公司联系，

双方沟通后决定由该网络公司帮助谢先生搭建

一个购物网站。 性急的谢先生还没等对方把电

子合同发过来， 就通过支付宝提前将定金转给

了对方。 这时， 网络公司告诉谢先生， 他们负

责搭建的网站第一年会免费维护， 但第二年开

始需每月缴纳 50 元的维护费。 谢先生对此并不

认同， 要求取消合作并退返定金。

网络公司则称已将电子合同发给了谢先生，

表示付完定金就算达成协议了， 不能退款。 电

子合同里的第六条规定： 因商城软件开发属于

虚拟产品， 从甲方提供身份信息及开发商城所

需的相关资料且支付商城建设定金给乙方之日

起合同确立生效。 视甲方同意开始制作， 乙方

开始投入人力物力开发， 购买服务器， 域名等，

若由于甲方自身原因放弃合作， 则商城制作定

金不予退回。

谢先生表示， 自己在支付定金之前根本没

有见过任何形式的合同， 合同里包括第六条在

内的内容也在此前的沟通中并没有提及过。 如

今， 不想再继续合作的谢先生只希望能拿回定

金， 但该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

□记者 金勇

“付完定金就算达成协议”？ 谢先生最近遇

到了这样的问题。

为了搭建一个购物网站赚取佣金， 谢先生

联系了一家网络公司负责为网站提供技术支
持 。 双方在网上经过协商后达成了合作的意

向 ， 谢先生通过支付宝将定金支付给网络公

司。 冷静下来的谢先生觉得还有一些具体内容

没有谈妥， 于是申请退回定金。 但该网络公司

认为定金已付， 双方就算达成协议了， 同时还
将合同发给谢先生， 表示如果谢先生不打算继

续合作下去， 定金就不予退返。 谢先生表示这
些内容在支付定金前自己根本不知道， 再三要

求对方退款未果， 他非常气愤， 认为自己被欺

骗了。

律师分析后认为， 在双方并没有订立合同

的情况下， 谢先生完全有权要求对方退还定金。

网络公司声称 “付完定金就算达成协议” 的说
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同时， 律师也提醒消费者， 在网上消费和
签订合同时， 一定要注意保存沟通记录， 同时

也要仔细查看电子合同以及标的物相关信息 ，

在万一遭受损失时作为维权的证据。

责任编辑 金 勇 E-mail:fzbjin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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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自行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2-B2中缝）

（续转A4-B4中缝）

序号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